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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.053 元（含税）。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以美元

支付，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按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下一工作

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折算。 

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，具

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。 

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，拟维持每股分

配比例不变，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。 

 公司 2023 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为 30.53%，低于 50%，主要是基于行业及

企业发展阶段、公司经营发展战略和未来主营业务的发展规划、资金需

求以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等因素的综合考虑。 

 

一、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

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确认，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

日，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母公司期末可供股东分

配利润为人民币 566,767,935.81 元。经董事会决议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： 

1、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，拟向 2023 年度实施权益

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红利，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0.53 元



（含税）。以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32,556,270 股为基数，拟派发红

利总额计人民币 7,025,482.31 元（含税）。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 30.53%。 

在批准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董事会召开日后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

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，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，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

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。 

2、现金红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，以人民币向控股股东上海锦江资本有限

公司支付，以美元向 B 股股东支付。根据《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实施细则》的规

定，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按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下一工作日中国人民

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折算。 

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50%的原因说明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盈利且母公司报表中未分配利润为正，最近连续两个会计年

度经审计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金额占总资产的 50%以上，现金分红总额低于当

年净利润 50%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

作》第 6.5.7 条规定，说明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司所处行业及自身发展情况 

公司所处的行业为旅游业，2020 年至 2022 年经历了非常规周期的急剧衰退

和深度萧条阶段，货币资金大幅度减少，目前逐步迎来繁荣发展的新阶段。2024

年，公司锚定 “打造全国领先的文旅会展综合服务商”战略目标，聚焦三大主

业，全面推进旅游服务、会展商旅和文旅目的地发展业务转型升级。 

其中，会展商旅业务涉及大量酒店、机票、会议场馆等的资金垫付。2023 年

末，由于预付供应商款项、应收客户款项与经营垫付款项增加，公司预付款项、

应收账款与其他应收款都同比大幅增加。同时，文旅目的地发展业务需要大量项

目资金投入。 

因此，从行业整体以及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来看，公司处于快速复苏阶段， 需



要大量资金周转，确保公司能够长期健康稳定地发展，从而更好地为股东提供长

期回报。 

（二）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、现金流及资金需求状况 

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主要为持有的交通银行、中国银行股票，为公司带来

净现金流入。2021 年至 2023 年度，公司获得交通银行、中国银行等股票分配的

现金股利分别为 3,483.78 万元、3,903.25 万元、4,100.17 万元。由于公司近三年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-3,575.41 万元、-9,288.46 万元、-3,217.78 万

元，致使货币资金总额逐年下降。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提供了

现金流支撑。 

随着旅游业务复苏，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缺乏流动资金，需要母公司提供财

务资助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

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，预计金额

不超过 32,629 万元人民币，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（2023 年度）经审计归属于上

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41%。 

公司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用于支持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，缓解控股子公司

的现金流压力，降低公司整体资金成本，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复苏与发展，符

合公司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。 

（三）现金分红比例确定的依据 

《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司章程”）第一百六

十一条关于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中规定，公司年度内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（包括中

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）与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不低于 30%。公

司本次计划分红金额占 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30.53%，

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。  

（四）公司历年分红情况 

公司一贯重视股东回报。近年来，公司坚持连续较大比例向股东分配现金股

利，尤其是面对行业非常规周期的急剧衰退、业绩大幅下滑的情况下，仍然坚持



以现金分红形式回报投资者。 

公司近年来收益及现金分红情况如下： 

（五）未来增强投资者回报拟采取的措施 

未来公司聚焦三大主营业务，全面提升综合服务能力、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

响力，争取更高的盈利水平，坚持以现金分红形式回报投资者。公司将严格按照

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综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

各种因素，从有利于公司发展和投资者回报的角度出发，积极履行公司利润分配

政策，与广大投资者共享公司发展的成果，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。 

三、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

2024 年 4 月 10 日，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，审议并一致通

过了公司《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。本预案符合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利润分配

政策。 

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相关风险提示 

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计划、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，不会对公

司现金流状况及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4 月 12 日 

 

分红年度 
基本每股收益 

（元/股） 
分配方案 现金分红比率(%) 

2017 年 0.4619 2.34 元/10 股 50.66 

2018 年 0.4788 2.40 元/10 股 50.13 

2019 年 0.4816 2.42 元/10 股 50.25 

2020 年 0.0413 0.132 元/10 股 32.00 

2021 年 0.0106 0.05 元/10 股 47.10 

2022 年 -0.5783 0.05 元/10 股 不适用（年度业绩亏损

情况下仍坚持分红） 

2023 年（预案） 0.1736 0.53 元/10 股 30.53 


